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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
教
成
器

子
孫
好
或
者
不
好
，
關
鍵
在
「
教
」
與
「
不
教
」
上
。
如
果
不
教
他

節
儉
樸
實
，
那
必
然
奢
侈
浮
華
；
如
果
不
教
他
精
勤
努
力
，
必
然
嬉
游
懶

惰
；
如
果
不
教
他
涵
容
忍
耐
，
必
定
好
強
鬥
狠
；
如
果
不
教
他
謙
虛
恭
敬
，

必
定
自
大
傲
慢
。
非
此
即
彼
，
這
是
自
然
而
然
的
事
。

然
而
，
世
上
那
一
個
人
生
來
即
是
聖
能
賢
良
呢
？
無
非
都
是
從
「
教

育
」
與
「
訓
誨
」
中
成
就
的
。
同
樣
的
，
又
那
一
個
生
來
就
注
定
是
壞
人
惡

人
呢
？
還
是
從
「
缺
教
育
」
與
「
乏
訓
誨
」
來
的
。
一
如
那
待
開
發
的
璞

玉
，
若
不
加
以
雕
琢
細
磨
，
便
形
同
廢
玉
，
那
裏
能
成
其
珍
品
寶
器
？
也
像

田
畝
，
設
若
不
深
耕
易
耨
，
就
成
了
荒
蕪
之
田
，
那
裏
能
豐
收
？
因
此
，
古

來
齊
家
至
寶
，
在
於
「
善
教
」
，
理
即
在
此
。

子
孫
好
與
不
好
，
只
在
箇
教
與
不
教
上
起
根
。
蓋
不
教
他
儉
樸
，

則
必
奢
華
。
不
教
他
辛
勤
，
則
必
游
惰
。
不
教
他
忍
耐
，
則
必
忿
爭
。

不
教
他
謙
恭
，
則
必
倨
傲
。
出
此
入
彼
，
自
然
之
理
。
但
世
上
的
人
，

那
一
箇
生
下
來
就
是
賢
人
？
都
從
教
訓
成
的
。
那
一
箇
生
來
就
是
惡

人
？
都
從
不
教
訓
壞
的
。
譬
如
玉
不
琢
磨
，
就
是
廢
玉
，
怎
得
能
成
珍

器
？
田
不
耕
鋤
，
就
是
荒
田
，
怎
得
能
成
豐
熟
？─

─

清
朝
．
石
成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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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
與
慈

中
國
人
向
來
講
究
陰
陽
調
合
與
剛
柔
並
濟
。
因
此
，
在
家
庭
之
中
，

男
主
外
，
女
主
內
；
父
主
嚴
，
母
向
慈
，
恩
威
並
重
。
然
而
，
在
時
遷
月

移
之
後
，
社
會
變
化
過
大
，
對
「
嚴
慈
」
二
字
，
在
角
色
扮
演
上
，
留
給

人
們
許
多
探
討
的
空
間
。
有
人
反
對
「
嚴
管
」
，
因
為
朝
打
暮
罵
的
惡
夢

會
永
留
心
中
。
有
人
感
嘆
過
分
溺
愛
，
因
為
新
新
人
類
的
新
新
行
為
，
叫

人
瞠
目
咋
舌
。

在
社
會
重
新
解
構
，
性
別
刻
板
印
象
大
受
爭
議
的
今
日
，
「
嚴
」
與

「
愛
」
似
乎
已
脫
離
誰
來
扮
演
的
問
題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觀
念
的
釐
清
。
例

如
所
謂
「
嚴
」
必
須
在
適
性
之
下
，
能
事
事
指
導
引
領
，
使
脫
去
「
只
要

我
喜
歡
，
有
什
麼
不
可
以
」
的
時
代
流
毒
，
卻
也
不
是
斯
巴
達
式
的
鐵
血

紀
律
。
所
謂
「
愛
」
，
不
只
是
撫
摩
喜
笑
而
已
，
要
調
節
孩
子
的
寒
暖
溫

飽
，
更
要
緊
的
是
節
度
心
力
，
令
他
不
至
於
耗
精
費
神
在
無
意
義
與
不
正

當
的
事
情
上
。

儘
管
社
會
變
遷
劇
烈
，
「
人
之
初
，
性
本
善
」
，
亙
古
不
移
；
生
養

不
教
，
過
在
父
母
；
嚴
慈
不
調
，
事
倍
功
半
；
時
機
稍
縱
，
千
箭
難
追
。

這
是
為
人
父
母
兄
長
，
教
子
齊
家
不
可
不
引
為
警
惕
的
。

■

願

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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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
母
兄
長
率
先
慈
愛

多
數
人
都
要
求
子
女
要
孝
敬
父
母
，
弟
妹
要
恭
順
兄
長
，
而
我
卻

以
為
應
該
要
求
父
母
先
對
子
女
慈
惠
恩
愛
，
要
求
兄
長
先
對
弟
妹
友
愛
關

照
，
為
什
麼
呢
？

當
子
女
的
或
者
有
不
孝
順
的
時
候
，
當
父
母
的
卻
不
可
有
厭
惡
不
愛

護
他
。
當
弟
妹
的
或
者
有
不
敬
重
兄
長
的
時
候
，
當
兄
長
的
卻
不
可
有
不

引
領
惠
愛
的
情
緒
。
因
為
，
為
人
子
女
與
弟
妹
正
有
其
無
知
與
不
到
的
地

方
，
所
以
需
要
父
母
與
兄
長
的
引
領
指
導
，
所
以
，
父
母
兄
長
是
子
女
弟

妹
最
重
要
的
楷
模
。
如
此
，
怎
能
不
作
好
榜
樣
以
供
子
女
弟
妹
學
習
，
先

慈
愛
子
女
，
先
愛
護
弟
妹
呢
？
反
之
，
為
人
父
母
兄
長
既
非
楷
模
也
無
榜

樣
，
又
怎
能
一
味
的
要
求
子
弟
的
孝
順
與
恭
敬
呢
？

 

人
皆
貴
子
之
孝
，
貴
子
之
悌
；
吾
獨
貴
父
之
先
慈
，
貴
兄
之
先

友
。
故
子
或
不
孝
，
父
不
可
不
慈
；
弟
或
不
悌
，
兄
不
可
不
友
。
蓋

父
兄
為
子
弟
生
，
豈
可
不
立
子
弟
之
標
榜
，
徒
貴
子
弟
之
孝
悌
哉
？

｜
清
朝
．
陸
隴
其

■

願

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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戒
談
閨
閫
私
事

曾
經
目
睹
的
事
，
還
害
怕
所
見
不
是
真
相
，
更
何
況
只
憑
道
聽
塗
說

的
話
呢
？
現
代
有
一
類
的
人
，
生
性
嚴
苛
習
慣
澆
薄
，
喜
歡
去
談
論
一
般

誨
淫
誨
盜
的
事
，
編
造
種
種
言
論
藉
以
滋
生
各
類
事
端
。
尤
有
甚
者
，
乃

至
虛
妄
不
實
的
非
議
、
討
論
別
人
閨
閣
中
事
，
供
作
笑
談
取
樂
之
用
。
這

些
看
似
無
聊
的
言
論
，
往
往
卻
是
敗
亂
社
會
純
良
風
氣
的
機
括
與
亂
源
。

因
此
，
有
智
慧
的
人
，
必
然
引
為
警
惕
，
不
僅
不
去
聽
取
，
縱
使
聽
到
也

不
予
相
信
，
縱
使
相
信
也
不
再
傳
布
與
轉
述
。
這
不
僅
是
厚
道
，
因
為

「
目
睹
」
還
怕
「
失
真
」
，
更
何
況
這
樣
妄
自
揣
測
，
以
訛
傳
訛
的
八
卦

新
聞
，
雖
然
可
信
度
低
，
但
是
人
言
可
畏
的
殺
傷
力
，
是
不
可
不
慎
的
！

經
目
之
事
猶
死
未
真
。
今
人
刻
薄
，
喜
談
淫
亂
，
造
言
生
事
，

妄
議
人
閨
閫
，
供
其
戲
笑
。
我
一
概
勿
聽
、
勿
信
、
勿
傳
、
勿
述
，

非
存
厚
道
，
理
固
然
也
。

｜
清
朝
．
陸
隴
其

■

願

果

∼第 285 期∼



祭
祀
的
存
心

祭
祀
前
，
必
須
虔
誠
恭
敬
的
準
備
。
試
看
世
上
的
人
，
邀
請
賓
客
的

時
候
，
如
果
內
心
不
夠
虔
誠
，
態
度
不
夠
恭
敬
，
尚
且
要
招
來
埋
怨
甚
至

憤
怒
，
更
何
況
祭
拜
宴
請
這
些
幽
微
難
以
揣
測
的
眾
生
呢
？

因
此
，
不
論
是
遇
到
民
俗
節
日
或
者
祖
先
忌
日
，
祭
拜
都
應
秉
持

「
祭
如
在
」
的
誠
敬
態
度
，
來
準
備
、
進
行
祭
祀
活
動
，
才
能
達
到
祭
祀

的
目
的
。
否
則
既
沒
有
孝
敬
恭
順
的
心
，
又
少
了
「
如
對
目
前
」
的
虔

誠
，
這
樣
的
祭
拜
宴
請
，
不
僅
達
不
到
陰
陽
兩
安
，
反
倒
讓
幽
冥
眾
生
瞋

怪
殃
責
而
已
。

雖
說
陰
間
陽
世
的
種
種
，
幽
微
難
明
，
然
而
寧
可
相
信
他
們
的
存

在
，
也
不
要
隨
意
去
抹
殺
它
。
這
些
道
理
，
對
於
懂
得
孝
順
之
道
的
子

孫
，
想
來
都
是
可
以
明
瞭
與
體
會
的
。

祭
必
先
虔
誠
恭
敬
。
試
看
生
者
邀
客
不
誠
，
尚
遭
嗔
怒
，
況
屬

幽
冥
不
測
耶
？
或
過
節
、
或
遇
忌
日
，
何
可
不
主
孝
主
敬
，
致
我
如

在
之
誠
，
反
使
冥
冥
殃
責
哉
？
陰
陽
之
理
，
甯
可
信
其
有
，
不
可
信

其
無
，
故
特
揭
而
言
之
，
以
示
孝
子
順
孫
。

｜
清
朝
．
陸
隴
其
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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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
子
嬰
孩

子
女
小
的
時
候
，
就
要
教
他
們
恭
順
兄
長
。
家
族
中
的
伯
叔
兄
嫂
等

長
輩
，
平
常
就
要
教
導
子
女
會
稱
呼
，
並
養
成
習
慣
，
長
大
後
自
然
性
情
依

順
，
敬
愛
尊
長
。
接
觸
見
面
的
時
候
，
自
然
習
慣
於
問
早
道
好
。
這
樣
的
言

行
舉
止
，
旁
人
看
了
稱
讚
嘉
許
，
家
族
中
也
多
了
一
分
渾
厚
的
風
氣
。

反
之
，
幼
小
時
不
練
習
尊
稱
及
打
招
呼
，
長
大
後
疏
於
禮
節
儀
文
，

內
心
的
摯
情
無
以
啟
發
，
久
了
，
情
意
冷
淡
，
見
到
至
親
，
也
形
同
陌

路
，
這
都
是
為
人
父
母
的
未
能
掌
握
「
幼
以
教
之
」
的
緣
故
。

有
些
父
母
疼
愛
小
孩
，
逗
弄
小
孩
去
罵
人
，
小
孩
不
會
分
辨
，
當
成

真
的
，
久
了
就
養
成
苛
薄
愛
怪
罪
人
的
習
慣
。
古
來
的
賢
德
母
親
必
重
幼

年
教
育
，
尤
其
是
「
胎
教
」
，
懷
胎
就
聞
始
施
教
了
。

子
弟
三
兩
歲
時
，
便
要
教
之
孝
悌
，
如
叔
伯
兄
嫂
教
之
稱
呼
，

至
長
時
，
自
然
依
依
，
愛
敬
尊
長
，
見
之
自
然
道
好
，
閒
人
觀
之
亦

自
然
稱
讚
。
若
孩
提
不
知
稱
呼
，
長
大
便
覺
禮
文
疏
略
，
情
意
冷

淡
，
至
親
如
同
路
人
，
父
母
失
教
之
故
也
。
至
有
人
少
時
愛
之
，
喜

教
罵
人
者
，
小
兒
認
為
真
，
習
成
自
然
，
久
而
不
覺
，
是
教
人
以
偷

也
，
故
古
之
賢
母
最
重
胎
教
。

｜
清
朝
．
陸
隴
其
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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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
俗
移
人

風
俗
習
慣
能
夠
轉
移
人
情
，
就
像
麵
浸
漬
在
油
湯
裏
頭
，

和
在
一
起
難
分
難
辨
，
即
使
是
賢
能
的
人
在
所
不
免
，
更
何
況

你
們
是
初
學
的
青
年
，
怎
能
不
陷
溺
在
其
中
？

唯
有
深
痛
警
戒
想
改
革
前
失
，
才
能
不
被
風
俗
習
慣
所
改

變
。
古
人
說
：
「
從
凡
俗
情
見
超
脫
出
來
，
便
能
優
遊
於
高
尚

清
明
的
境
界
。
」
這
句
話
最
能
夠
警
惕
人
。
孩
子
！
你
們
應
該

謹
記
在
心
。

習
俗
移
人
，
如
油
漬
麵
，
雖
賢
者
不
免
，
況
爾
曹
初

學
小
子
，
能
無
溺
乎
？
然
惟
痛
懲
深
創
，
乃
為
善
變
。
昔
人

云
：
「
脫
去
凡
近
，
以
遊
高
明
。
」
此
言
最
足
以
警
，
小
子

識
之
。

｜
明
朝
．
王
守
仁

■

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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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
來
留
飯

凡
是
有
客
人
到
來
，
家
長
或
長
子
應
該
出
面
迎
接
，
很
久
沒
有

見
面
的
客
人
，
更
要
屈
身
叩
禮
或
留
下
來
用
飯
。
留
客
用
飯
，
是
為

了
能
夠
盡
情
交
談
，
賓
主
盡
歡
，
而
且
能
夠
顯
示
主
人
的
敬
意
，
更

何
況
路
途
遙
遠
，
不
至
於
讓
客
人
忍
著
饑
餓
回
去
。
為
客
人
準
備
的

飲
食
，
貴
在
迅
速
簡
便
，
清
潔
精
緻
，
不
在
於
豐
盛
，
希
望
多
留
一

些
時
間
親
近
請
益
，
即
使
常
往
來
也
不
覺
麻
煩
，
如
果
太
豐
盛
，
往

後
就
難
以
繼
續
了
。

一
凡
客
至
，
家
長
或
宗
子
出
迎
。
久
不
相
見
者
，
則
拜
，
或

留
飯
，
家
長
宗
子
奉
陪
。
留
飯
之
意
，
既
得
盡
話
，
又
得
盡
歡
，

且
能
盡
敬
，
況
路
遙
者
不
使
受
餒
而
還
。
饌
貴
快
便
精
潔
，
不
貴

多
品
，
庶
親
近
教
益
，
常
可
往
來
。
若
一
豐
厚
，
後
來
難
繼
也
。

─
─

何
倫
．
何
氏
家
規
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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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下
第
一
等
人

讀
書
時
，
看
見
一
件
好
事
情
，
就
應
該
思
考
度
量
，
我
將
來
一
定

要
去
實
行
；
看
見
一
件
不
好
的
事
情
，
就
應
該
思
考
度
量
，
我
將
來
一

定
要
謹
戒
。

看
見
一
個
好
人
，
就
應
該
思
考
度
量
，
我
將
來
一
定
要
像
他
一

樣
；
看
見
一
個
不
好
的
人
，
就
應
該
思
考
度
量
，
我
將
來
一
定
不
要
向

他
學
習
。

那
麼
，
我
們
的
心
地
自
然
光
明
正
大
，
做
事
自
然
不
會
隨
便
，
便

是
天
下
第
一
等
人
。

讀
書
見
一
件
好
事
，
則
便
思
量
，
我
將
來
必
定
要
行
。
見
一

件
不
好
的
事
，
則
便
思
量
，
我
將
來
必
定
要
戒
。
見
一
箇
好
人
，

則
思
量
我
將
來
必
要
與
他
一
般
。
見
一
箇
不
好
的
人
，
則
思
量
我

將
來
切
休
要
學
他
。
則
心
地
自
然
光
明
正
大
，
行
事
自
然
不
會
苟

且
，
便
為
天
下
第
一
等
人
。

｜
明
朝
．
楊
繼
盛

■

典

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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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幼
相
處
之
道

同
長
輩
相
處
，
說
話
要
溫
和
，
容
貌
要
恭
敬
，
感
受
親
切
而
情

意
融
洽
。
長
輩
如
果
不
喜
歡
我
，
那
就
更
加
尊
敬
謹
慎
就
可
以
了
！

對
待
晚
輩
或
者
屬
下
，
應
該
自
我
莊
重
，
果
真
能
夠
舉
止
莊
嚴
令
人

尊
敬
，
行
事
光
明
正
大
，
又
有
良
好
的
生
活
規
矩
，
那
麼
作
晚
輩
的

人
，
敬
畏
謹
慎
都
來
不
及
了
，
那
裡
還
會
冒
犯
長
上
呢
？
為
人
長
者

如
果
放
蕩
隨
便
，
猥
猥
縮
縮
，
煩
瑣
不
堪
，
那
底
下
的
人
就
不
會
有

什
麼
顧
忌
或
害
怕
了
！

若
待
尊
長
，
必
須
言
溫
而
貌
恭
，
情
親
而
意
洽
。
尊
長
或
不

我
愛
，
益
加
敬
謹
可
也
。
待
卑
幼
，
又
在
自
敬
其
身
，
苟
能
尊
嚴

正
大
，
肅
矩
整
規
，
則
為
卑
幼
者
，
修
飾
畏
慎
之
不
暇
，
孰
得
而

上
犯
之
耶
？
一
或
瑣
碎
褻
狎
，
便
無
忌
憚
矣
。｜

何
倫
．
何
氏
家
規
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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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
家
豐
儉

家
庭
的
費
用
支
出
，
通
常
可
以
預
先
計
畫
，
但
是
遇
到
突
發
狀

況
，
則
往
往
會
超
出
預
算
。
婚
嫁
喜
事
，
多
半
在
事
前
已
選
定
日
期
，

因
此
容
易
調
節
財
務
。
最
不
可
預
期
的
是
喪
葬
之
事
，
倉
卒
之
間
，
經

常
是
心
慌
無
主
，
此
刻
最
容
易
受
到
世
俗
流
言
的
影
響
，
以
為
盛
大
張

羅
才
是
盡
孝
，
使
得
喪
家
子
女
為
了
盡
孝
心
，
於
是
多
方
借
貸
而
高
築

債
臺
。    

每
一
個
家
庭
都
免
不
了
婚
喪
喜
慶
，
應
當
把
握
「
隨
家
豐
儉
」

的
禮
節
，
家
財
夠
的
或
可
辦
的
周
到
齊
全
，
財
力
有
限
者
不
妨
簡
單
恭

敬
，
不
失
隆
重
。

人
家
用
度
，
皆
可
預
計
，
惟
橫
用
不
可
預
計
。
若
婚
嫁
之

事
，
是
閒
暇
時
，
子
弟
自
能
主
張
。
若
乃
喪
葬
，
倉
卒
之
際
，
往

往
為
浮
言
所
動
，
多
至
妄
用
，
以
此
為
孝
。
世
俗
之
見
，
切
不
可

徇
，
則
當
隨
家
豐
儉
也
。

｜
宋
朝
．
倪
思  

經
鉏
堂
雜
誌

■

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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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
年
如
嬰
孩

年
紀
大
的
人
，
做
事
像
小
孩
子
一
般
，
喜
歡
得
些
小
錢
小
利

益
，
喜
歡
吃
些
點
心
果
實
，
拿
一
點
小
禮
物
，
喜
歡
與
小
孩
子
玩

耍
。
為
人
子
女
的
人
，
能
知
道
如
此
順
著
他
們
的
心
意
，
就
能
使

他
們
高
興
。

高
年
之
人
，
作
事
有
如
嬰
孺
，
喜
得
錢
財
微
利
，
喜
受

飲
食
果
實
小
惠
，
喜
與
孩
兒
玩
狎
。
為
子
弟
者
，
能
知
此
而

順
適
其
意
，
則
盡
其
歡
矣
。

｜
宋
朝
．
袁
采 

袁
氏
世
範
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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